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寶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

院112年度易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48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助理

研究員，於民國112年9月20日11時45分，自松山機場搭機前

來金門出差，於機上結識代號BY000-H112010之成年女子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抵達金門後，兩人共同

用畢午餐，甲女並駕車附載被告探訪金門縣高粱農作情形。

嗣於同日16時許，車輛行近金門大橋金寧端時，被告先出示

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其

後在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欄杆前，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

及抗拒，站在甲女後方，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甲

女後背之環抱方式，對甲女擁抱而為性騷擾。甲女閃躲後，

旋將被告載回海福飯店，並藉故離去。嗣被告不斷以電話聯

絡甲女，甲女拒絕接聽，並報警處理，始查知上情。因認被

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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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

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

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

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

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

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使不至僅

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

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

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

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

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

人甲女之指訴、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之證述、搭機紀錄、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係農改場助理研究員，於前揭時間，因搭

機前來金門而結識甲女，與甲女共進午餐，並搭乘甲女駕駛

之車輛至多處拍攝高粱農作狀況，在車上有出示手機內狀似

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及前往烈嶼鄉沙

溪堡觀景台觀光等事實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

稱：我沒有身體緊貼、胸部磨蹭或環抱甲女之行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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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查：

　㈠上開被告所坦承之各節，業據告訴人甲女於偵訊時證述明

確，並有立榮航空公司112年10月31日函復電子郵件1份、被

告之名片影本1紙附卷可佐(見警卷第43、51頁，偵卷第19

頁)，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是認（見原審卷第57、133

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甲女就所稱在沙溪堡遭被告擁抱性騷擾情節，歷次證

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證稱：於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時，我站在欄杆前

背對甲○○時，察覺背後有人在觸碰，我轉身後發現甲○

○對我實施環抱，甲○○身體是貼在我身上，但雙手手掌

是放在欄杆上，我立即推開甲○○，甲○○又再次對我實

施環抱，我再度推開他後且立即離開該位置等語（見警卷

第19頁）。

　　⒉於偵訊時證稱：我就站在轉角處欄杆前，我請他到望遠鏡

看，他說他不要看望遠鏡，我就跟他說都已經來了，就叫

他去看，我看到他開始在看得時候，過了10幾秒後我覺得

有人接近我，我背後發麻，我手扶著欄杆，我左轉頭往望

遠鏡的方向看他在哪裡，沒看到他，此時我感受到他的上

半身是貼著我的後背，所以我就趕緊轉身要把他推開，在

轉身推開他的時候，我有看到他的手從欄杆要收回去，他

往後退後幾步，又把手張開朝我走來要抱我的正面，我就

用手把他揮開，我趕快離開我原來站立的位置，我擔心他

又要來第3次，可能因為有遊客看著他，他就假裝沒事轉

頭跟我說在那邊打草機的人的打草機有問題，我就強裝鎮

定，趕快離開瞭望台等語（見偵卷第20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停車場走到沙溪堡大概一兩百公

尺，稍微走慢一點，被告就磨蹭上來。沙溪堡景觀台上有

其他遊客，我請他去景觀台上看望遠鏡，可以看到大陸，

我就站到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安

全。（提示偵卷第89頁）如果以第一張圖，望遠鏡在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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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方向，我應該是3點鐘方向，離他最遠的角落。我面向

景觀台下面的草地，那時候草地上剛好有人在打草。我面

對站立處那個方向，正向面對欄杆。我的左側是望遠鏡，

我是面對第三張的打草的位置。我下意識往望遠鏡看的時

候，沒有看到他，但他用環抱的方式把我抱在他懷裡，可

能他擔心嚇到我，所以雖然是環抱形狀，但並沒有碰到我

的腰，他的手以環抱方式放在欄杆上，所以我下意識用左

手把他推遠。背部應該有碰到，還沒有被抱上去，但我覺

得背部有被貼到的感覺，所以下意識的尋找他在哪裡，也

下意識轉身推他，推遠之後，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我看到

他雙手打開又要過來，我又再推他一次，那時候有被嚇

到，有做反抗的動作。我第二次推走他以後就沒有再環抱

我。環抱動作是只有第一次，他的雙手搭在台上的時候，

雙手確定沒有碰到我，但是以環抱的方式。他的手沒有碰

我，但他的胸有碰到我，部分的碰觸到，就像排隊或擁擠

的跨年活動，人擠人時身體部位會碰到的碰觸，但不是整

片的貼。環抱的時候沒有碰觸到我的胸部、臀部，被告在

沙溪堡他的手並沒有碰到我。（提示偵卷第89頁）我站在

左下方圈圈的轉角處，（問：被告靠上來，他的雙手放在

哪裡？）他的左手放在欄杆，面向海的，第二張圖。

（問：他環抱著妳，右手放在哪裡？）我往左邊看，我沒

有看他右手。（問：依照你現在的說法，被告只有左手放

在欄杆上？兩手都沒有碰到你的身體？）對，右手我沒有

看到，兩手都沒有碰到我的身體。是他的胸部碰到我的背

部，碰到背的上半部，肩胛骨跟肩背附近等語（見本院卷

第123至144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 偵 卷 第 89 頁 告 訴 人 提 出 之 照 片 如 下 ：

　　⒋由上可知，甲女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指稱被告係站立在其

身後，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其後背之環抱方

式，對其擁抱而為性騷擾等情。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改稱被

告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兩手均未碰到其身體等語。則被

告在景觀台時，究係「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抑或

「僅左手放在欄杆上」，甲女前後所述已非一致，顯有瑕

疵可指，則被告是否確有「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之行

為，事實已屬不明。又依上開現場示意照片，甲女係站立

在標示「站立處」之位置，正面面向前方標示「打草」之

方向，所站立位置係轉角處，並非寬敞，且甲女係左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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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對被告，倘被告自標示「望遠鏡」處，趨前靠近甲

女，並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予以環抱，胸部復已碰到甲女

背部之上半部即肩胛骨跟肩背附近部位，顯已相當貼近甲

女，甲女應可立即察覺發現，且甲女在頭往左轉時，應該

可直接看見被告，而非沒有看到被告之情況。況且，告訴

人於本院審理時既指稱被告在車上時一直以手臂貼碰其手

臂，令其心理覺得不舒服。在馬山觀測站走路過程中，被

告一直以胸部磨蹭其手臂等觸碰行為。故在沙溪堡景觀台

時，選擇站到其覺得較為安全之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可

見其對被告已有警戒防衛之心，且其並非背對被告，而係

左側側面面對被告，則當被告自望遠鏡處移動至其站立之

轉角處，衡情應可輕易發現被告向其趨前靠近，預作防

範，當不至於遭被告以雙手自背後環抱經過約10秒鐘後方

始發現該情。是甲女指稱遭被告環抱乙節，要與常理不

符，且前後供述不一，已有瑕疵，難以遽採。

　㈢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跟告訴人是同

學，偵卷第37至49、59至65頁是告訴人傳給我的，是我跟告

訴人、告訴人跟被告的LINE對話內容，帳號APPLE是我的，A

PPLE應該是告訴人幫我設定的，我看到這樣的對話內容，跟

告訴人說可能碰到一個變態。我們過了一陣子有面對面聊很

多事情，但是我沒有印象他有再提到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

卷第300至301頁)。然證人吳○涵並未親身見聞本案案發經

過，且其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多為甲女繕打其所稱事發

經過等內容傳送予吳○涵，則關於甲女傳送遭被告環抱乙

事，實係聽聞自甲女所述而來，證人吳○涵上開證述本質上

係傳聞證據，且屬與甲女指述同質性之累積證據，惟甲女指

訴已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業如前述，是依證人吳○涵前

揭所述，亦無從佐證被告「環抱」甲女之性騷擾行為一節是

否屬實。從而，被告於前揭時地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環

抱」告訴人之性騷擾行為，確有疑義而難以採認。

　㈣再者，證人即當時在場之割草工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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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113年9月20日下午我在沙溪堡割草，就是在涼亭的周

圍，沒有收到任何求助的訊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44頁)。是

證人乙○○當日在現場並未見聞被告環抱甲女之事，且亦未

接獲甲女或其他人之求助，自無從遽以認定被告有本件性騷

擾犯行。

　㈤至於本案中，衡酌被告與甲女因搭機而初識，本無任何情誼

關係，甲女基於善意，駕車搭載被告前往拍攝所需教材，被

告竟在車上出示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部位之山景照

片予甲女觀看，該等舉止固使甲女感到嫌惡及不舒服，固可

見被告與人來往時，行為分際尚非拿捏恰當，而有招致冒犯

甲女之情，惟該等照片所展現出來的內容，尚難認該當於性

騷擾行為，自無從據此認被告所為構成性騷擾犯行，併此敘

明。

　㈥綜據上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於一般之人均可

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尚不足以使本院產生被

告確有性騷擾等犯行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是本案被告之犯罪尚屬不

能證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原審審理後，以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尚

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詞主張被告

犯罪，所述理由，仍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業據

說明如前。是檢察官之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席時英提起公訴、上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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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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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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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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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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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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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寶煌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於民國112年9月20日11時45分，自松山機場搭機前來金門出差，於機上結識代號BY000-H112010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抵達金門後，兩人共同用畢午餐，甲女並駕車附載被告探訪金門縣高粱農作情形。嗣於同日16時許，車輛行近金門大橋金寧端時，被告先出示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其後在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欄杆前，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站在甲女後方，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甲女後背之環抱方式，對甲女擁抱而為性騷擾。甲女閃躲後，旋將被告載回海福飯店，並藉故離去。嗣被告不斷以電話聯絡甲女，甲女拒絕接聽，並報警處理，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使不至僅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甲女之指訴、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之證述、搭機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係農改場助理研究員，於前揭時間，因搭機前來金門而結識甲女，與甲女共進午餐，並搭乘甲女駕駛之車輛至多處拍攝高粱農作狀況，在車上有出示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及前往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觀光等事實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身體緊貼、胸部磨蹭或環抱甲女之行為等語。
五、本院查：
　㈠上開被告所坦承之各節，業據告訴人甲女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並有立榮航空公司112年10月31日函復電子郵件1份、被告之名片影本1紙附卷可佐(見警卷第43、51頁，偵卷第19頁)，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是認（見原審卷第57、13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甲女就所稱在沙溪堡遭被告擁抱性騷擾情節，歷次證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證稱：於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時，我站在欄杆前背對甲○○時，察覺背後有人在觸碰，我轉身後發現甲○○對我實施環抱，甲○○身體是貼在我身上，但雙手手掌是放在欄杆上，我立即推開甲○○，甲○○又再次對我實施環抱，我再度推開他後且立即離開該位置等語（見警卷第19頁）。
　　⒉於偵訊時證稱：我就站在轉角處欄杆前，我請他到望遠鏡看，他說他不要看望遠鏡，我就跟他說都已經來了，就叫他去看，我看到他開始在看得時候，過了10幾秒後我覺得有人接近我，我背後發麻，我手扶著欄杆，我左轉頭往望遠鏡的方向看他在哪裡，沒看到他，此時我感受到他的上半身是貼著我的後背，所以我就趕緊轉身要把他推開，在轉身推開他的時候，我有看到他的手從欄杆要收回去，他往後退後幾步，又把手張開朝我走來要抱我的正面，我就用手把他揮開，我趕快離開我原來站立的位置，我擔心他又要來第3次，可能因為有遊客看著他，他就假裝沒事轉頭跟我說在那邊打草機的人的打草機有問題，我就強裝鎮定，趕快離開瞭望台等語（見偵卷第20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停車場走到沙溪堡大概一兩百公尺，稍微走慢一點，被告就磨蹭上來。沙溪堡景觀台上有其他遊客，我請他去景觀台上看望遠鏡，可以看到大陸，我就站到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提示偵卷第89頁）如果以第一張圖，望遠鏡在12點鐘方向，我應該是3點鐘方向，離他最遠的角落。我面向景觀台下面的草地，那時候草地上剛好有人在打草。我面對站立處那個方向，正向面對欄杆。我的左側是望遠鏡，我是面對第三張的打草的位置。我下意識往望遠鏡看的時候，沒有看到他，但他用環抱的方式把我抱在他懷裡，可能他擔心嚇到我，所以雖然是環抱形狀，但並沒有碰到我的腰，他的手以環抱方式放在欄杆上，所以我下意識用左手把他推遠。背部應該有碰到，還沒有被抱上去，但我覺得背部有被貼到的感覺，所以下意識的尋找他在哪裡，也下意識轉身推他，推遠之後，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我看到他雙手打開又要過來，我又再推他一次，那時候有被嚇到，有做反抗的動作。我第二次推走他以後就沒有再環抱我。環抱動作是只有第一次，他的雙手搭在台上的時候，雙手確定沒有碰到我，但是以環抱的方式。他的手沒有碰我，但他的胸有碰到我，部分的碰觸到，就像排隊或擁擠的跨年活動，人擠人時身體部位會碰到的碰觸，但不是整片的貼。環抱的時候沒有碰觸到我的胸部、臀部，被告在沙溪堡他的手並沒有碰到我。（提示偵卷第89頁）我站在左下方圈圈的轉角處，（問：被告靠上來，他的雙手放在哪裡？）他的左手放在欄杆，面向海的，第二張圖。（問：他環抱著妳，右手放在哪裡？）我往左邊看，我沒有看他右手。（問：依照你現在的說法，被告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兩手都沒有碰到你的身體？）對，右手我沒有看到，兩手都沒有碰到我的身體。是他的胸部碰到我的背部，碰到背的上半部，肩胛骨跟肩背附近等語（見本院卷第123至144頁）。
　　　（偵卷第89頁告訴人提出之照片如下：[image: ]

　　⒋由上可知，甲女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指稱被告係站立在其身後，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其後背之環抱方式，對其擁抱而為性騷擾等情。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改稱被告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兩手均未碰到其身體等語。則被告在景觀台時，究係「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抑或「僅左手放在欄杆上」，甲女前後所述已非一致，顯有瑕疵可指，則被告是否確有「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之行為，事實已屬不明。又依上開現場示意照片，甲女係站立在標示「站立處」之位置，正面面向前方標示「打草」之方向，所站立位置係轉角處，並非寬敞，且甲女係左側側面面對被告，倘被告自標示「望遠鏡」處，趨前靠近甲女，並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予以環抱，胸部復已碰到甲女背部之上半部即肩胛骨跟肩背附近部位，顯已相當貼近甲女，甲女應可立即察覺發現，且甲女在頭往左轉時，應該可直接看見被告，而非沒有看到被告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既指稱被告在車上時一直以手臂貼碰其手臂，令其心理覺得不舒服。在馬山觀測站走路過程中，被告一直以胸部磨蹭其手臂等觸碰行為。故在沙溪堡景觀台時，選擇站到其覺得較為安全之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可見其對被告已有警戒防衛之心，且其並非背對被告，而係左側側面面對被告，則當被告自望遠鏡處移動至其站立之轉角處，衡情應可輕易發現被告向其趨前靠近，預作防範，當不至於遭被告以雙手自背後環抱經過約10秒鐘後方始發現該情。是甲女指稱遭被告環抱乙節，要與常理不符，且前後供述不一，已有瑕疵，難以遽採。
　㈢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跟告訴人是同學，偵卷第37至49、59至65頁是告訴人傳給我的，是我跟告訴人、告訴人跟被告的LINE對話內容，帳號APPLE是我的，APPLE應該是告訴人幫我設定的，我看到這樣的對話內容，跟告訴人說可能碰到一個變態。我們過了一陣子有面對面聊很多事情，但是我沒有印象他有再提到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300至301頁)。然證人吳○涵並未親身見聞本案案發經過，且其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多為甲女繕打其所稱事發經過等內容傳送予吳○涵，則關於甲女傳送遭被告環抱乙事，實係聽聞自甲女所述而來，證人吳○涵上開證述本質上係傳聞證據，且屬與甲女指述同質性之累積證據，惟甲女指訴已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業如前述，是依證人吳○涵前揭所述，亦無從佐證被告「環抱」甲女之性騷擾行為一節是否屬實。從而，被告於前揭時地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環抱」告訴人之性騷擾行為，確有疑義而難以採認。
　㈣再者，證人即當時在場之割草工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9月20日下午我在沙溪堡割草，就是在涼亭的周圍，沒有收到任何求助的訊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44頁)。是證人乙○○當日在現場並未見聞被告環抱甲女之事，且亦未接獲甲女或其他人之求助，自無從遽以認定被告有本件性騷擾犯行。
　㈤至於本案中，衡酌被告與甲女因搭機而初識，本無任何情誼關係，甲女基於善意，駕車搭載被告前往拍攝所需教材，被告竟在車上出示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部位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該等舉止固使甲女感到嫌惡及不舒服，固可見被告與人來往時，行為分際尚非拿捏恰當，而有招致冒犯甲女之情，惟該等照片所展現出來的內容，尚難認該當於性騷擾行為，自無從據此認被告所為構成性騷擾犯行，併此敘明。
　㈥綜據上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於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尚不足以使本院產生被告確有性騷擾等犯行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是本案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原審審理後，以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尚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詞主張被告犯罪，所述理由，仍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業據說明如前。是檢察官之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席時英提起公訴、上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寶煌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

院112年度易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48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

    究員，於民國112年9月20日11時45分，自松山機場搭機前來

    金門出差，於機上結識代號BY000-H112010之成年女子（真

    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抵達金門後，兩人共同用畢

    午餐，甲女並駕車附載被告探訪金門縣高粱農作情形。嗣於

    同日16時許，車輛行近金門大橋金寧端時，被告先出示其手

    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其後在

    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欄杆前，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

    拒，站在甲女後方，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甲女後

    背之環抱方式，對甲女擁抱而為性騷擾。甲女閃躲後，旋將

    被告載回海福飯店，並藉故離去。嗣被告不斷以電話聯絡甲

    女，甲女拒絕接聽，並報警處理，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

    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

    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

    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

    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

    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使不至僅以告訴

    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

    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

    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

    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

    人甲女之指訴、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之證述、搭機紀錄、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係農改場助理研究員，於前揭時間，因搭

    機前來金門而結識甲女，與甲女共進午餐，並搭乘甲女駕駛

    之車輛至多處拍攝高粱農作狀況，在車上有出示手機內狀似

    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及前往烈嶼鄉沙

    溪堡觀景台觀光等事實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

    稱：我沒有身體緊貼、胸部磨蹭或環抱甲女之行為等語。

五、本院查：

　㈠上開被告所坦承之各節，業據告訴人甲女於偵訊時證述明確

    ，並有立榮航空公司112年10月31日函復電子郵件1份、被告

    之名片影本1紙附卷可佐(見警卷第43、51頁，偵卷第19頁)

    ，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是認（見原審卷第57、133頁）

    。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甲女就所稱在沙溪堡遭被告擁抱性騷擾情節，歷次證

    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證稱：於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時，我站在欄杆前

      背對甲○○時，察覺背後有人在觸碰，我轉身後發現甲○○對

      我實施環抱，甲○○身體是貼在我身上，但雙手手掌是放在

      欄杆上，我立即推開甲○○，甲○○又再次對我實施環抱，我

      再度推開他後且立即離開該位置等語（見警卷第19頁）。

　　⒉於偵訊時證稱：我就站在轉角處欄杆前，我請他到望遠鏡

      看，他說他不要看望遠鏡，我就跟他說都已經來了，就叫

      他去看，我看到他開始在看得時候，過了10幾秒後我覺得

      有人接近我，我背後發麻，我手扶著欄杆，我左轉頭往望

      遠鏡的方向看他在哪裡，沒看到他，此時我感受到他的上

      半身是貼著我的後背，所以我就趕緊轉身要把他推開，在

      轉身推開他的時候，我有看到他的手從欄杆要收回去，他

      往後退後幾步，又把手張開朝我走來要抱我的正面，我就

      用手把他揮開，我趕快離開我原來站立的位置，我擔心他

      又要來第3次，可能因為有遊客看著他，他就假裝沒事轉

      頭跟我說在那邊打草機的人的打草機有問題，我就強裝鎮

      定，趕快離開瞭望台等語（見偵卷第20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停車場走到沙溪堡大概一兩百公尺

      ，稍微走慢一點，被告就磨蹭上來。沙溪堡景觀台上有其

      他遊客，我請他去景觀台上看望遠鏡，可以看到大陸，我

      就站到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

      （提示偵卷第89頁）如果以第一張圖，望遠鏡在12點鐘方

      向，我應該是3點鐘方向，離他最遠的角落。我面向景觀

      台下面的草地，那時候草地上剛好有人在打草。我面對站

      立處那個方向，正向面對欄杆。我的左側是望遠鏡，我是

      面對第三張的打草的位置。我下意識往望遠鏡看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但他用環抱的方式把我抱在他懷裡，可能他

      擔心嚇到我，所以雖然是環抱形狀，但並沒有碰到我的腰

      ，他的手以環抱方式放在欄杆上，所以我下意識用左手把

      他推遠。背部應該有碰到，還沒有被抱上去，但我覺得背

      部有被貼到的感覺，所以下意識的尋找他在哪裡，也下意

      識轉身推他，推遠之後，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我看到他雙

      手打開又要過來，我又再推他一次，那時候有被嚇到，有

      做反抗的動作。我第二次推走他以後就沒有再環抱我。環

      抱動作是只有第一次，他的雙手搭在台上的時候，雙手確

      定沒有碰到我，但是以環抱的方式。他的手沒有碰我，但

      他的胸有碰到我，部分的碰觸到，就像排隊或擁擠的跨年

      活動，人擠人時身體部位會碰到的碰觸，但不是整片的貼

      。環抱的時候沒有碰觸到我的胸部、臀部，被告在沙溪堡

      他的手並沒有碰到我。（提示偵卷第89頁）我站在左下方

      圈圈的轉角處，（問：被告靠上來，他的雙手放在哪裡？

      ）他的左手放在欄杆，面向海的，第二張圖。（問：他環

      抱著妳，右手放在哪裡？）我往左邊看，我沒有看他右手

      。（問：依照你現在的說法，被告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

      兩手都沒有碰到你的身體？）對，右手我沒有看到，兩手

      都沒有碰到我的身體。是他的胸部碰到我的背部，碰到背

      的上半部，肩胛骨跟肩背附近等語（見本院卷第123至144

      頁）。

　　　（偵卷第89頁告訴人提出之照片如下：

　　⒋由上可知，甲女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指稱被告係站立在其

      身後，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其後背之環抱方式

      ，對其擁抱而為性騷擾等情。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改稱被告

      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兩手均未碰到其身體等語。則被告

      在景觀台時，究係「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抑或「僅

      左手放在欄杆上」，甲女前後所述已非一致，顯有瑕疵可

      指，則被告是否確有「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之行為，

      事實已屬不明。又依上開現場示意照片，甲女係站立在標

      示「站立處」之位置，正面面向前方標示「打草」之方向

      ，所站立位置係轉角處，並非寬敞，且甲女係左側側面面

      對被告，倘被告自標示「望遠鏡」處，趨前靠近甲女，並

      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予以環抱，胸部復已碰到甲女背部之

      上半部即肩胛骨跟肩背附近部位，顯已相當貼近甲女，甲

      女應可立即察覺發現，且甲女在頭往左轉時，應該可直接

      看見被告，而非沒有看到被告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

      院審理時既指稱被告在車上時一直以手臂貼碰其手臂，令

      其心理覺得不舒服。在馬山觀測站走路過程中，被告一直

      以胸部磨蹭其手臂等觸碰行為。故在沙溪堡景觀台時，選

      擇站到其覺得較為安全之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可見其對

      被告已有警戒防衛之心，且其並非背對被告，而係左側側

      面面對被告，則當被告自望遠鏡處移動至其站立之轉角處

      ，衡情應可輕易發現被告向其趨前靠近，預作防範，當不

      至於遭被告以雙手自背後環抱經過約10秒鐘後方始發現該

      情。是甲女指稱遭被告環抱乙節，要與常理不符，且前後

      供述不一，已有瑕疵，難以遽採。

　㈢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跟告訴人是同學

    ，偵卷第37至49、59至65頁是告訴人傳給我的，是我跟告訴

    人、告訴人跟被告的LINE對話內容，帳號APPLE是我的，APP

    LE應該是告訴人幫我設定的，我看到這樣的對話內容，跟告

    訴人說可能碰到一個變態。我們過了一陣子有面對面聊很多

    事情，但是我沒有印象他有再提到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

    第300至301頁)。然證人吳○涵並未親身見聞本案案發經過，

    且其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多為甲女繕打其所稱事發經過

    等內容傳送予吳○涵，則關於甲女傳送遭被告環抱乙事，實

    係聽聞自甲女所述而來，證人吳○涵上開證述本質上係傳聞

    證據，且屬與甲女指述同質性之累積證據，惟甲女指訴已有

    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業如前述，是依證人吳○涵前揭所述

    ，亦無從佐證被告「環抱」甲女之性騷擾行為一節是否屬實

    。從而，被告於前揭時地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環抱」告訴

    人之性騷擾行為，確有疑義而難以採認。

　㈣再者，證人即當時在場之割草工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

    13年9月20日下午我在沙溪堡割草，就是在涼亭的周圍，沒

    有收到任何求助的訊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44頁)。是證人乙○

    ○當日在現場並未見聞被告環抱甲女之事，且亦未接獲甲女

    或其他人之求助，自無從遽以認定被告有本件性騷擾犯行。

　㈤至於本案中，衡酌被告與甲女因搭機而初識，本無任何情誼

    關係，甲女基於善意，駕車搭載被告前往拍攝所需教材，被

    告竟在車上出示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部位之山景照

    片予甲女觀看，該等舉止固使甲女感到嫌惡及不舒服，固可

    見被告與人來往時，行為分際尚非拿捏恰當，而有招致冒犯

    甲女之情，惟該等照片所展現出來的內容，尚難認該當於性

    騷擾行為，自無從據此認被告所為構成性騷擾犯行，併此敘

    明。

　㈥綜據上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於一般之人均可

    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尚不足以使本院產生被

    告確有性騷擾等犯行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是本案被告之犯罪尚屬不

    能證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原審審理後，以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尚

    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詞主張被告

    犯罪，所述理由，仍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業據

    說明如前。是檢察官之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席時英提起公訴、上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號

上  訴  人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寶煌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於民國112年9月20日11時45分，自松山機場搭機前來金門出差，於機上結識代號BY000-H112010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抵達金門後，兩人共同用畢午餐，甲女並駕車附載被告探訪金門縣高粱農作情形。嗣於同日16時許，車輛行近金門大橋金寧端時，被告先出示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其後在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欄杆前，竟意圖性騷擾，乘甲女不及抗拒，站在甲女後方，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甲女後背之環抱方式，對甲女擁抱而為性騷擾。甲女閃躲後，旋將被告載回海福飯店，並藉故離去。嗣被告不斷以電話聯絡甲女，甲女拒絕接聽，並報警處理，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使不至僅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甲女之指訴、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之證述、搭機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係農改場助理研究員，於前揭時間，因搭機前來金門而結識甲女，與甲女共進午餐，並搭乘甲女駕駛之車輛至多處拍攝高粱農作狀況，在車上有出示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官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及前往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觀光等事實不諱，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身體緊貼、胸部磨蹭或環抱甲女之行為等語。

五、本院查：

　㈠上開被告所坦承之各節，業據告訴人甲女於偵訊時證述明確，並有立榮航空公司112年10月31日函復電子郵件1份、被告之名片影本1紙附卷可佐(見警卷第43、51頁，偵卷第19頁)，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所是認（見原審卷第57、13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告訴人甲女就所稱在沙溪堡遭被告擁抱性騷擾情節，歷次證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證稱：於烈嶼鄉沙溪堡觀景台時，我站在欄杆前背對甲○○時，察覺背後有人在觸碰，我轉身後發現甲○○對我實施環抱，甲○○身體是貼在我身上，但雙手手掌是放在欄杆上，我立即推開甲○○，甲○○又再次對我實施環抱，我再度推開他後且立即離開該位置等語（見警卷第19頁）。

　　⒉於偵訊時證稱：我就站在轉角處欄杆前，我請他到望遠鏡看，他說他不要看望遠鏡，我就跟他說都已經來了，就叫他去看，我看到他開始在看得時候，過了10幾秒後我覺得有人接近我，我背後發麻，我手扶著欄杆，我左轉頭往望遠鏡的方向看他在哪裡，沒看到他，此時我感受到他的上半身是貼著我的後背，所以我就趕緊轉身要把他推開，在轉身推開他的時候，我有看到他的手從欄杆要收回去，他往後退後幾步，又把手張開朝我走來要抱我的正面，我就用手把他揮開，我趕快離開我原來站立的位置，我擔心他又要來第3次，可能因為有遊客看著他，他就假裝沒事轉頭跟我說在那邊打草機的人的打草機有問題，我就強裝鎮定，趕快離開瞭望台等語（見偵卷第20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從停車場走到沙溪堡大概一兩百公尺，稍微走慢一點，被告就磨蹭上來。沙溪堡景觀台上有其他遊客，我請他去景觀台上看望遠鏡，可以看到大陸，我就站到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提示偵卷第89頁）如果以第一張圖，望遠鏡在12點鐘方向，我應該是3點鐘方向，離他最遠的角落。我面向景觀台下面的草地，那時候草地上剛好有人在打草。我面對站立處那個方向，正向面對欄杆。我的左側是望遠鏡，我是面對第三張的打草的位置。我下意識往望遠鏡看的時候，沒有看到他，但他用環抱的方式把我抱在他懷裡，可能他擔心嚇到我，所以雖然是環抱形狀，但並沒有碰到我的腰，他的手以環抱方式放在欄杆上，所以我下意識用左手把他推遠。背部應該有碰到，還沒有被抱上去，但我覺得背部有被貼到的感覺，所以下意識的尋找他在哪裡，也下意識轉身推他，推遠之後，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我看到他雙手打開又要過來，我又再推他一次，那時候有被嚇到，有做反抗的動作。我第二次推走他以後就沒有再環抱我。環抱動作是只有第一次，他的雙手搭在台上的時候，雙手確定沒有碰到我，但是以環抱的方式。他的手沒有碰我，但他的胸有碰到我，部分的碰觸到，就像排隊或擁擠的跨年活動，人擠人時身體部位會碰到的碰觸，但不是整片的貼。環抱的時候沒有碰觸到我的胸部、臀部，被告在沙溪堡他的手並沒有碰到我。（提示偵卷第89頁）我站在左下方圈圈的轉角處，（問：被告靠上來，他的雙手放在哪裡？）他的左手放在欄杆，面向海的，第二張圖。（問：他環抱著妳，右手放在哪裡？）我往左邊看，我沒有看他右手。（問：依照你現在的說法，被告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兩手都沒有碰到你的身體？）對，右手我沒有看到，兩手都沒有碰到我的身體。是他的胸部碰到我的背部，碰到背的上半部，肩胛骨跟肩背附近等語（見本院卷第123至144頁）。

　　　（偵卷第89頁告訴人提出之照片如下：

　　⒋由上可知，甲女於警詢及偵訊時，固指稱被告係站立在其身後，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身體緊貼其後背之環抱方式，對其擁抱而為性騷擾等情。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改稱被告只有左手放在欄杆上，兩手均未碰到其身體等語。則被告在景觀台時，究係「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抑或「僅左手放在欄杆上」，甲女前後所述已非一致，顯有瑕疵可指，則被告是否確有「雙手置放在欄杆上環抱」之行為，事實已屬不明。又依上開現場示意照片，甲女係站立在標示「站立處」之位置，正面面向前方標示「打草」之方向，所站立位置係轉角處，並非寬敞，且甲女係左側側面面對被告，倘被告自標示「望遠鏡」處，趨前靠近甲女，並將雙手置放在欄杆上予以環抱，胸部復已碰到甲女背部之上半部即肩胛骨跟肩背附近部位，顯已相當貼近甲女，甲女應可立即察覺發現，且甲女在頭往左轉時，應該可直接看見被告，而非沒有看到被告之情況。況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既指稱被告在車上時一直以手臂貼碰其手臂，令其心理覺得不舒服。在馬山觀測站走路過程中，被告一直以胸部磨蹭其手臂等觸碰行為。故在沙溪堡景觀台時，選擇站到其覺得較為安全之其他遊客旁邊的角落，可見其對被告已有警戒防衛之心，且其並非背對被告，而係左側側面面對被告，則當被告自望遠鏡處移動至其站立之轉角處，衡情應可輕易發現被告向其趨前靠近，預作防範，當不至於遭被告以雙手自背後環抱經過約10秒鐘後方始發現該情。是甲女指稱遭被告環抱乙節，要與常理不符，且前後供述不一，已有瑕疵，難以遽採。

　㈢證人即甲女友人吳○涵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跟告訴人是同學，偵卷第37至49、59至65頁是告訴人傳給我的，是我跟告訴人、告訴人跟被告的LINE對話內容，帳號APPLE是我的，APPLE應該是告訴人幫我設定的，我看到這樣的對話內容，跟告訴人說可能碰到一個變態。我們過了一陣子有面對面聊很多事情，但是我沒有印象他有再提到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300至301頁)。然證人吳○涵並未親身見聞本案案發經過，且其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多為甲女繕打其所稱事發經過等內容傳送予吳○涵，則關於甲女傳送遭被告環抱乙事，實係聽聞自甲女所述而來，證人吳○涵上開證述本質上係傳聞證據，且屬與甲女指述同質性之累積證據，惟甲女指訴已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業如前述，是依證人吳○涵前揭所述，亦無從佐證被告「環抱」甲女之性騷擾行為一節是否屬實。從而，被告於前揭時地是否有公訴意旨所指「環抱」告訴人之性騷擾行為，確有疑義而難以採認。

　㈣再者，證人即當時在場之割草工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9月20日下午我在沙溪堡割草，就是在涼亭的周圍，沒有收到任何求助的訊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44頁)。是證人乙○○當日在現場並未見聞被告環抱甲女之事，且亦未接獲甲女或其他人之求助，自無從遽以認定被告有本件性騷擾犯行。

　㈤至於本案中，衡酌被告與甲女因搭機而初識，本無任何情誼關係，甲女基於善意，駕車搭載被告前往拍攝所需教材，被告竟在車上出示其手機內狀似男、女性生殖器部位之山景照片予甲女觀看，該等舉止固使甲女感到嫌惡及不舒服，固可見被告與人來往時，行為分際尚非拿捏恰當，而有招致冒犯甲女之情，惟該等照片所展現出來的內容，尚難認該當於性騷擾行為，自無從據此認被告所為構成性騷擾犯行，併此敘明。

　㈥綜據上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於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尚不足以使本院產生被告確有性騷擾等犯行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是本案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原審審理後，以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理由雖有部分不同，但結論尚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詞主張被告犯罪，所述理由，仍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業據說明如前。是檢察官之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席時英提起公訴、上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